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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2023〕454号                     签发人：赵会军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189号提案的答复

范清华、赵经纬、张晓娟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快市区大岭路与和平路路口过街天桥建设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根据市政府工作要求，我局负责实施的大岭北路—和平西路人行过街天桥建设工程原计划按照道路现状建设，后因大岭路拓[image: image1][image: image2]宽，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要求按照道路规划红线建设等原因调整建设方案，同时受多次疫情封控影响等，项目进展滞后。该项目目前，主体、楼梯、地面铺砖已完工，塑胶铺装、红绿灯、照明电梯等分项工程正在实施中，预计7月底完工。

感谢您们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12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886119

联系人：粟云剑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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